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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私自转移劳动关系到关联单位,�劳动者有权说“不”

手机被拾得人“刷机”
可否要求其赔偿？

编辑同志：
我在一家饭店用餐时，

不慎将新买两天的手机落
在了餐桌上 。 等我发现手
机丢了， 返回饭店寻找时，
手机已不见踪影 。 我赶紧
报警 ， 民警调取饭店监控
发现， 手机被黄某拿走了。
经民警电话联系 ， 黄某将
手机上交给公安机关 。 可
我领到手机时 ， 却发现该
手机已经被黄某 “刷机 ”，
并导致系统崩溃 、 数据无
法找回。

请问 ： 我可否要求黄
某赔偿损失？

读者： 庄学安 （化名）

庄学安读者：
一方面 ， 遗失物拾得

人负有及时通知权利人 、
返还或送交遗失物的义务。
遗失物是指动产所有人或
占有人非基于其意愿导致
遗落他处而失去控制的物
品 。 《民法典 》 第三百一
十四条规定 ： “拾得遗失
物 ， 应当返还权利人 。 拾
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
领取 ， 或者送交公安等有
关部门。” 就是说， 拾得人
拾得遗失物后 ， 知道失主
的 ， 应当及时返还或者通
知失主领取 。 不知道失主
的 ， 可以及时张贴招领告
示 ， 也可以送交公安机关
或有关单位。

另一方面 ， 拾得人还
负有妥善保管遗失物的义
务 ， 如果因自己的行为导
致遗失物毁灭的，则要承担
赔偿责任。《民法典》第三百
一十六条规定 ： “拾得人
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
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
前， 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
遗失物毁损 、 灭失的 ， 应
当承担民事责任 。” 因此 ，
在捡到物品后 ， 且能够确
认该物品系他人的遗失物
的 ， 应按照上述法律规定
履行义务 。 如果由于自己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拾
得物毁损 、 灭失 ， 例如变
卖、 丢弃、 被他人冒领等，
则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再一方面 ， 如果捡到
的 是 遗 忘 物 ， 将 其 视 为
“天降横财” 拒不交出， 数
额较大的 ， 则会涉嫌侵占
罪 ， 要承担刑事责任 。 遗
忘物是指持有人因一时疏
忽忘记拿走而暂时失去控
制的财物 ， 其特点是物主
经回忆一般能迅速想起财
物脱离自己的时间和地点，
也往往会知道被某一特定
人拾得或占有。 《刑法》第二
百七十条第二款规定，将他
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
法占为己有， 数额较大，拒
不交出的， 处2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数额
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处2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
徒刑， 并处罚金。

本案中 ， 黄某在拾得
手机后实施 “刷机 ” 行为
具有损毁手机的主观故意，
故黄某应当就该手机修复
（数据恢复） 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潘家永 律师

读者陈冰冰 （化名） 近日
咨询说， 她所在公司以 “生产
经营需要” 为由， 未事先征求
她的意见 ， 更未获得她的同
意 ， 即单方决定将她的劳动
关系转移到与公司存在关联的
企业。

她想知道： 她是否有权拒
绝公司这种做法？

法律分析
陈冰冰有权对公司的做法

说 “不”。
一方面，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

律问题的解释 (一)》 第46条第
2款规定： “用人单位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属于
‘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
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
作’： （一） 劳动者仍在原工
作场所、 工作岗位工作， 劳动
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
新用人单位；（二） 用人单位以
组织委派或任命形式对劳动者
进行工作调动；（三） 因用人单
位合并、 分立等原因导致劳动
者工作调动；（四） 用人单位及
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
劳动合同 ；（五 ） 其他合理情

形。” 正因为案涉公司与关联
企业各自属于独立法人， 决定
了二者并非同一用人单位， 劳
动者从原用人单位到关联企业
工作， 属于劳动者与原用人单
位劳动关系的解除， 与关联企
业新劳动关系的建立， 不仅变
更了劳动合同的主体， 甚至还
将变更劳动合同的内容。 而劳
动关系具有很强的人身属性，
也涉及到各方的利益与选择，
在“非因本人原因”的情况下，
劳动者无疑有权决定是否入职
新用人单位、 有权提出自己事
关劳动内容的请求。

另一方面，《劳动合同法》
第35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协商一致， 可以变更劳动合
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变更后的
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各执一份。” 与之对应，劳
动者从原用人单位到关联企业
工作无疑需要劳动者、 原用人
单位、新用人单位协商一致。案
涉公司未事先征求陈冰冰的意
见，更未获取其同意，即使是出
于生产经营需要， 但由于与法
律规定相违背而对其没有法律
约束力。 廖春梅 法官

连续2个月被无故降职克扣
工资后， 吴婷荷 （化名） 向公司
提出辞职。 公司一收到辞职信便
立即为她补发相应的工资差额，
同时告知她按照原工资待遇继续
履行劳动合同， 但她不同意。 为
此， 她要求给付经济补偿金时，
公司明确予以拒绝。

无奈， 吴婷荷申请劳动争议
仲裁。 因公司辩称案涉工资差额
系考核期后再发放并非克扣， 仲
裁机构未支持其该项请求。 一审
法院亦认为， 公司已及时纠正违
法行为 ， 其继续以无故 克 扣 工
资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公
司支付经济补偿缺乏理据， 不予
支持。

经查， 公司单方面降低吴婷
荷的职级待遇， 在其提出异议后
公司继续少发工资。 至其发出辞
职信， 公司仍未补足相应工资差
额。 此后， 公司补发工资差额并
告知其同意按原工资待遇继续履
行劳动合同， 在其不同意的情况
下， 不能免除公司支付经济补偿
的责任。 9月5日， 二审法院判决
支持吴婷荷的主张。

公司单方降低薪酬
职工被迫提出辞职

2013年6月27日 ， 吴婷荷入
职公司担任餐厅经理职务。 双方
在 劳 动 合 同 中 约 定 其 月 薪 为
17600元， 每月最后一日通过银
行转账支付。 她领取工资不需要
签收， 公司有推送电子工资明细
供她核对。

2024年1月10日 ， 吴婷荷以
公司无故克扣其2023年11月和12
月的部分工资为由， 向公司总经
理发出被迫辞职书， 并以此为由
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公司支付
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2024年1月14日 ， 公司通过
银行向她转账上述期间工资差额
3438.71元 ， 并告知她按照原工
资待遇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而她
确认收到这些款项后， 表示不同
意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庭审中， 吴婷荷主张其因公
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和不
提供劳动条件被迫辞职， 双方解
除劳动合同的日期是2024年1月
21日， 在最后工作日当天还受到
公司的威胁恐吓。 为此， 她提交

辞职书、 工资单及银行流水、 告
知函 、 微信截图等证据予以佐
证。 公司对相关证据的真实性、
合法性、 关联性予以确认， 但称
案涉部分工资差额系考核期后再
发放， 并非克扣。 公司将吴婷荷
从原岗位相关但与新岗位无关微
信工作群移除出去是正常的工作
交接安排， 不存在要挟情形。

公司主张其基于经营发展需
要对吴婷荷岗位作出调整， 是行
使用工自主权的表现， 调整工作
岗位后吴婷荷的工资水平与原岗
位基本相当， 调整后的岗位不具
有侮辱性和惩罚性 。 对于公司
2024年5月9日未如实出具离职证
明一事， 吴婷荷表示， 该证明系
公司以挽留为借口故意为之， 需
要重新出具。

经审理， 仲裁机构裁决公司
按照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
24条规定为吴婷荷出具离职证
明， 驳回其他仲裁请求。 吴婷荷
不服该裁决， 起诉至一审法院。

职工索要经济补偿
一审认为缺乏理据

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的争议
焦点是： 一、 吴婷荷是否属于被
迫辞职， 公司是否需向其支付解
除劳动合同补偿； 二、 公司是否
需向吴婷荷赔偿因未及时开具离
职证明导致的经济损失； 三、 公
司是否需向吴婷荷重新出具离职
证明。

经查， 吴婷荷于2024年1月
10日向公司提交辞职书， 以公司
无故克扣其2023年11月和12月的
工资、 单方面无故降职降薪、 强
制移除工作微信群、 强制停用工
作邮箱等为由， 提出于2024年2
月10日离职。 公司收到该辞职书
后， 于2024年1月14日向其及时
补足了工资差额， 并向其表示将
继续根据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
准履行劳动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 在吴婷荷就
公司无故克扣其工资的行为提出
异议后， 公司及时补齐了工资差
额并表示将继续按照原劳动合同
约定的工资标准履行劳动合同，
可视为公司已经纠正其违法行
为， 故吴婷荷以无故克扣工资为
由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
经济补偿缺乏依据， 不应支持。

同时， 吴婷荷在仲裁阶段并未提
出其因公司不提供劳动条件及受
到公司威胁恐吓而被迫解除劳动
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
本案中其提交的证据也无法证明
该项主张， 故不予支持。

从现有证据可知， 公司已告
知吴婷荷可以领取离职证明， 但
因双方对于劳动合同的解除原因
存在争议， 导致吴婷荷未实际领
取离职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 公
司并非恶意不出具离职证明。 虽
然吴婷荷提交入职通知书、 告知
函证明其与某公司协商于2024年
2月入职， 因其不能有效证明与
公司已解除劳动合同无法办理入
职， 而此时其已经向公司提交辞
职书并提起劳动争议仲裁， 即其
有充足的材料提交给某公司用以
证明其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已经解
除， 故对其主张的未能入职新单
位造成损失， 不予支持。

因吴婷荷提交的证据不能证
明系因公司过错导致其解除劳动
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应视
为由吴婷荷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公司据此已向其出具离职证明，
故对其要求公司重新出具离职证
明的请求， 不予支持。

综上， 一审法院驳回吴婷荷
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查明案情
判令公司给付补偿
吴婷荷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提

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查明， 公
司于2023年11月11日未经协商一
致单方面将吴婷荷的职位从餐厅
经理调整为中餐运营经理， 带薪
假期由15个工作日下调为12个工
作日。 2023年12月9日 ， 她向公
司提出异议， 明确告知拒绝无故
降职降薪， 希望在2023年12月31
日前支付被克扣的工资839元并
恢复原职位职级及相应福利待
遇。 2024年1月10日 ， 她向公司
发出辞职书， 载明由于被无故克
扣2023年11月和12月的工资、 单
方面无故降职降薪等严重侵犯劳
动者权益的原因， 不得不向公司
提出辞职， 并将于30天后的2024
年2月10日正式离职。 2024年1月
20日， 公司与她面谈时， 她表示
坚持辞职， 但双方对离职原因存
在分歧， 因公司工作人员言辞失
当， 导致她当日离职。

二审法院认为， 《劳动合同
法》 第38条规定， 用人单位未及
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劳动者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 第46条规定，
劳动者依照本法第38条规定解除
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应当向其支
付经济补偿。 本案中， 公司单方
面降低吴婷荷的职级待遇， 未能
提供证据证明该调整具有合法性
与合理性。 在其就2023年11月工
资提出异议后， 公司仍继续少发
其2023年12月工资。 至其发出辞
职书时， 公司仍未补足相应工资
差额。 此后， 公司才向其补发工
资差额并告知其同意按原工资待
遇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在其不同
意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情况下，
不能据此免除公司应向其支付解
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责任。

从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
可见， 吴婷荷要求离职证明中需
载明离职原因克扣工资 。 根据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24条
“用人单位出具的解除、 终止劳
动合同的证明， 应当写明劳动合
同期限、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的日期、 工作岗位、 在本单位的
工作年限” 之规定， 离职原因并
非离职证明的必备条款， 且当时
双方仍对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存
在争议。 在公司愿意开具离职证
明的情形下， 吴婷荷要求公司将
离职原因写明为克扣工资， 缺乏
法律依据。 对其该项主张， 二审
法院不予采纳。 原审对此处理结
果正确， 应当予以维持。

二审法院认为， 虽然离职原
因并非离职证明的必备条款， 但
用人单位将离职原因载明于离职
证明中的 ， 则需与客观事实相
符。 本案中， 吴婷荷系因公司未
及时足额发放工资而被迫解除劳
动合同， 公司此前出具的离职证
明所载离职原因为 “个人原因辞
职 ” 显然与法院认定的事实不
符， 吴婷荷要求重新出具离职证
明， 于法有据。 鉴于吴婷荷的离
职原因已在本判决中予以认定，
公司应按规定写明必备事项后重
新向吴婷荷出具离职证明。 原审
对此处理失当， 应当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 吴婷荷的上诉请
求部分成立， 二审法院判决撤销
原审判决， 判令公司向吴婷荷支
付经济补偿202944.5元、 重新向
吴婷荷出具离职证明。

公司及时补发工资，可否拒付经济补偿？
职工因工资无故被扣提出辞职

□本报记者 赵新政


